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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員洩漏工程底價被判刑案例

壹、案情概述

甲係某單位研究所之臨時專門技術員，負責該研究所大樓擴建工程之工地行政協調、地質鑽探有關廠商之尋找、報價單之回收及協助審核廠商報價事宜，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乙係某鑽探工程公司負責人，緣該研究所大樓擴建工程擬作地質鑽探，由該研究所行政室總務丙負責該項行政工作，甲則協助處理，甲於84年1月中旬經翻閱電話簿找來乙之公司，經聯絡後乙乃前往研究所工地與甲接洽，並概估工程費用的新臺幣（以下同）60餘萬元，再傳真估價單一份予甲，內載工程644201元。經甲與丙參考前次某程公司報價資料研商結果擬定地質鑽探工程總價款為60萬元（不含稅）。甲明知工程底價係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且明知工程招標必須公開比價，竟將底價洩漏給乙，並授意乙以約63萬元報價，嗣經丙討價還價之後，乙表明僅願減價至62萬元，不願再減。丙即將乙公司原以64萬元報價經減價至62萬元承作之情形簽報該研究所，乙方將該工程優待以62萬元承作之事宜於原估價單附註欄內加註，嗣該研究所遂於同年月19日與乙之公司以工程總價62萬元簽約施作。本案涉嫌洩密情節經調查單位查獲移送法辦，審判後經上訴至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為臺灣高等法院判決甲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處有期徒刑3月。 

貳、研析

本案雖甲矢口否認洩漏底價，辯稱本身僅係該研究所徵僱之臨時技術員，負責該工程之工地行政及審查廠商報價等事宜，審查後即送由該研究所處理，本身並無審核底價之權限，亦未負責參與比價之工作。及證人丙亦證稱：我係負責該研究所之總務兼辦房屋建築，但鑽探工程我不懂，所以請甲協助辦理，廠商報價、比價之文書處理是我負責，甲沒有審核權等語。另該研究所於函文證稱 : 僅聘請甲擔任該擴建工程之協調督促等工作，有關廠商之尋找及報價單之回收，均委由甲為之，嗣由甲秉其專業知識，核算鑽探所需合理費用作為訂立底價之參考，該工程由主持人丁參考甲之資料後決定該工程底價。惟法院認定甲、乙二人如何互通底價，經通訊監察蒐證屬實且有三家比價公司之報價單在卷可稽，因此認定甲確有洩漏底價犯行。 

參、結語

保密義務，規定於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係屬公務員份內之義務與責任，若有違反，即應按其情節依法予以懲處。至於所涉洩密事項，是否另有他圖，藉洩密以獲取不法利益，則併案深入偵處。故公務員就本身所從事之業務，應烙守保密規定，以免觸犯刑章：切勿因一念失慮而鑄成大錯，追悔莫及。

恒春鎮公所政風室關心您！
